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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苏州市姑苏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(2026)苏 0508 破申 13 号

申请人：江苏奕鼎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苏省昆

山市玉山镇联邦国际商务花园 31 号楼 19 室。

法定代表人：陈建，执行董事。

委托代理人：张飞，江苏海联海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委托代理人：管昌，江苏海联海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申请人：苏州广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苏省苏

州市姑苏区盘胥路 859 号 C1-2 单元 226 室。

法定代表人：吉玉才，执行董事。

申请人江苏奕鼎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对被申请

人苏州广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，本院依法向苏州

广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送达破产异议告知书等材料,苏州广沃建

设工程有限公司未签收退信。本院于2025年7月30日、2026年

1月6日组织听证，申请人江苏奕鼎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委托

诉讼代理人管昌到庭参加第一次听证，被申请人苏州广沃建设

工程有限公司到庭参加第二次听证。本院已审查终结。

申请人江苏奕鼎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如下申请：

请求对苏州广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。

事实和理由：申请人江苏奕鼎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被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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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人苏州广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享有到期债权，且经法院强制

执行苏州广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无可供执行的财产，被申请人

具备破产原因，故申请对被申请人破产清算。

被申请人苏州广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辩称，不同意破产清

算，企业对外有笔应收账款 10 余万,公司现在还在计划接项目

赚钱，将债务还清。

经审理查明，根据江苏奕鼎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与被申请

人苏州广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，

(2024)苏0583诉前调书522号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，依该

调解书确认：一、苏州广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共计支付江苏奕

鼎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146900元，于2024年9月30日前支付5

万元，于2024年12月31日前支付5万元，于2025年1月31日前

支付46900元；二、若上述两项任何一项未按时足额履行，江

苏奕鼎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可就按未支付金额向法院申请执行；

四、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1646元，苏州广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承担，于2025年1月31日前支付给江苏奕鼎苏建筑工程有限公

司。因苏州广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未按约履行给付义务，江苏

奕鼎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，执行标的为

148753.96元及相应利息，本院受理后在执行程序中对被申请

人财产进行调查未发现被申请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，已执行到

位0元，故于2025年2月25日做出（2024）苏0583执12018号

之一执行裁定书，裁定：终结(2024)苏0583诉前调书522号调

解书的本次执行程序。

再查明，苏州广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 月

15 日，法定代表人兼执行董事吉玉才，注册资本 2000 万元，



3

营业期限为无固定期限，股东吉玉才（持股 60%）、焦兰年（持

股 40%）,经营范围为建筑工程、市政公用工程、机电工程、电

力工程、公路工程、水利水电工程、输变电工程、电子与智能

化工程、地基基础工程、起重设备安装工程、防水防腐保温工

程、古建筑工程、消防设施工程、建筑装修装饰工程、钢结构

工程、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、建筑机电安装工程、环保工程、

建筑幕墙工程、园林绿化工程、模板脚手架工程、特种工程设

计与施工；建筑劳务分包；招投标代理；商务信息咨询；机械

租赁；建筑工程咨询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。登记机关为苏州市姑苏区行政审批局。

调查中，被申请人向本院陈述：公司所有账户均被冻结无

法经营，股东均为认缴出资。欠付吉玉喜工资 8 万元左右、焦

风强工资 12 万元左右、焦祯喜欠付 8 万元左右，该三名员工已

离职。还有三名在职员工，欠付王自强工资 55 万元左右、张彬

工资 41-42 万元左右、陈静工资 41-42 万元左右，张彬和陈静

的社保还欠付一些。公司欠付税 20 余万元。公司名下没有资产，

也没有对外投资。公司向工商银行办理贷款 1500 万元、向常熟

农商行贷款 152 万元。我个人有 2 笔贷款 300 万元、365 万元

的贷款由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公司现在总负债约 3000 万元

左右。

以上事实由调解书、执行裁定书等证据及当事人陈述为证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申请人提交的证据，应当认定申请人依法

享有对被申请人到期债权，申请人有权向本院申请破产清算。

被申请人系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，该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

务，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，具备破产原因。被申请人登记在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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州市姑苏区行政审批局，属本院管辖范围，本院对该案具有管

辖权。综上，申请人江苏奕鼎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破产申请

符合法律规定，本院予以准许。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

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条、第七条第二款、第十条第一款

的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申请人江苏奕鼎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苏州

广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自作出之日起生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审  判  长   徐  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审  判  员   刘  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人民陪审员   陈  欣

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二六年二月九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书  记  员　 方子东 


